申报材料清单及装订材料目录

材料一：《综合材料一览表》请根据自己申报类别选填相应表格
材料二：《2024年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初审情况一览表》

材料三：《思想政治及师德师风表现情况一览表》
材料四：代表作（须提供原件）
材料五：个人材料册（按下列目录顺序编号、装订成册）

1.《申报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》；

2.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3.任职资格证书（职称证书）复印件，如不能提供，由人事处负责核验；

4.其他相关奖励证书复印件(仅提供经相关部门审核有效的)；

5.教学材料（复印件需经教务处审核）；

6.科研材料（复印件需经科研处审核）；

7.个人业务总结一份。
材料六：《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学院评议通过后由学院统一到人事处领取并填写，一式2份）

相关要求

1.《评审表》中填写的字迹要清晰工整，一律用钢笔或水性笔在原始表格上填写，不得打印。
2.《综合材料一览表》用A3纸单面打印，不得手抄、双面打印和另加附页。项目填写数量不得超过条件数量的1.5倍。除申报条件中明确规定外，立项期、未结题的业绩项目不得填写。
3.申报材料中需要本人签名处均须手写签名。
